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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獲得國資監管部門批覆的公告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屆董事會 2020 年第 24
次臨時會議及第七屆監事會 2020 年第 4 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2020 年限制性

股票激勵計劃（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及其他相關議案，具體詳見公司於 2020 年 11 月

17 日在聯交所披露易網站（http://www.hkexnews.hk）披露的相關公告（「該等公告」）。除另

有定義外，本公告內所用辭彚與該等公告所載者具有相同涵義。 
 
2020 年 11 月 20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東閩西興杭國有資產投資經營有限公司轉發的龍岩市

上杭縣財政局《關於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實施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批覆》（杭財國

資〔2020〕125 號），根據《龍岩市國資委關於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實施限制性股票

激勵計劃的批覆》（龍國資〔2020〕147 號）和上杭縣相關工作專題會議精神，上杭縣財政

局原則同意公司實施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方可實施。公司將積極推進

相關工作，並嚴格按照《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等有關規定，

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本公告由本公司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謹慎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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